
 

 

 

 

 

钢协〔2020〕101号 

 

关于做好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

测进展情况公示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先进企业的正向引导作用，树立行业超低排放标

杆，指导其他企业高质量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工作，同时发挥

公众舆论的监督作用，根据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做好钢铁企业

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（环

大气〔2019〕922 号）要求，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决定开展钢

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和评估监测进展情况公示工作。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公示企业条件 

1.公示企业范围为钢铁生产企业。 

2.已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完成有组织排放、无组织排放、

大宗物料产品运输情况等部分或全部评估监测工作的钢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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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企业均可申请。 

3.评估监测报告已报所属地（市）级生态环境部门。 

二、公示内容 

1.企业基本情况。 

2.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内容、投资及完成的总体情况（有

组织排放、无组织排放、清洁方式运输）。 

3.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开展情况（评估过程简述、评

估单位、监测单位、评估监测时间）。 

4.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结论（有组织排放、无组织排

放、清洁方式运输）。 

5.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取得的减排效果，主要改造设

施照片等。 

三、公示程序 

1.符合条件的企业自愿提出公示申请，提交相关申请材

料。 

2.钢铁协会环保节能工作委员会秘书处（挂靠在钢铁协

会发展与科技环保部）组织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向工

作委员会主任、副主任单位及其他相关单位征求意见。如无

异议，将在钢协网站、冶金报、世界金属导报等媒体公示企

业超低排放改造进展及评估监测情况，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

（自公布发布之日起）。 

3.公示期间，社会各界对申请企业的公示情况如有异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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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请提出书面意见。钢铁协会环保节能工作委员会将组织

调研核实，如经核实确有不实内容的，将退回申请，撤回公

示企业，并将相关异议相关材料抄报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。 

4.公示名单实行动态更新。如各级环保部门检查或国家

级媒体公开报导发现不能稳定达到超低排放并提出整改要

求、受警告或处罚的企业，将及时调整公示名单。 

5.钢铁协会环保节能工作委员会将公示企业名单及调

整情况及时抄报国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，建议中央和地方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等实施差别化管理的优惠政策。 

6.结合申请企业评估监测报告质量和动态调整情况，钢

铁协会环保节能工作委员会将定期发布能够独立、客观、公

正并实事求是地完成咨询业务的评估机构、监测咨询机构清

单，供会员企业参考。 

四、申请材料 

1.公司委托钢协公示的申请函。 

2.评估监测总报告、相应的分报告 

3.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总结（提纲及要求详见附件）。 

申请时提交以上材料一式一份,同时提交电子版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环保节能工作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该

项工作的组织协调。钢铁协会在企业申报、公示工作过程中

不收取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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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环保节能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

        陈丽云   张临峰 

    联系方式：010-65133322-1320   cisa_jnhb@163.com 

            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46号（邮编100711） 

 

附件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总结提纲及要求 

 

 

 

2020 年 8 月 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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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总结提纲及要求 

 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 

包括企业法人名称、地理位置、当年主要产品产量、环保管

理情况、近三年有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、是否列入失信企业名单

等，参考《通知》要求。 

二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情况概述 

1、总体情况 

对全厂超低排放改造情况进行说明，包括改造起止时间、总

投资及吨钢投资、运行成本、地方环保部门验收情况等。 

2. 有组织排放 

对照《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》（环大气

〔2019〕35 号）要求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对重点排放环节

（如烧结机机头和机尾、球团焙烧、焦炉烟气、高炉矿槽及出铁

场、转炉一次和二次烟气、炼钢车间除尘、石灰窑烟气、热风炉

烟气、加热炉烟气、高炉煤气等）改造项目的技术路线、设施主

要参数、投资情况、开工时间、投运时间、改造建设单位等情况

进行说明（可列一张清单描述）。 

3. 无组织排放 

对照《意见》要求，对重点环节（物料储存、物料输送及生

产工艺过程）改造内容及控制措施的技术方法或路线、投运时间

等情况进行说明（可列一张清单描述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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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清洁方式运输 

厂外清洁方式运输改造内容、技术路线、改造时间等情况进

行说明。厂内运输车辆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数量、类型情况及改造

情况。 

三、企业超低排放评估监测进展情况及结论 

1. 评估监测开展情况及现场监测条件 

（1）评估监测开展过程简述、评估单位、监测单位、评估

监测时间等。 

（2）重点有组织排放源安装 CEMS、分布式控制系统（DCS）

情况，总悬浮颗粒物（TSP）浓度监测和空气质量监测微站布点

建设情况等。 

2.有组织排放 

各有组织源是否按规定开展 CEMS 日常运行质量保证工作、

CEMS 监测数据是否准确有效、手工监测数据和在线监测数据是

否达到超低排放浓度限值等结论。 

3.无组织排放 

无组织排放结论及无组织运行情况评估方法说明。 

4.清洁方式运输 

清洁方式运输评估监测结论，包括大宗物料及产品运输不同

运输方式的运输量、近三个月清洁运输比例、近三个月采用新能

源汽车和国六排放标准的汽车分别运输比例。厂内运输车辆和非

道路移动机械达标情况及是否满足地方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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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区等相关要求。 

四、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取得的减排效果 

1.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后，企业每年取得的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 

2. 超低排放改造、评估监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建议 

3. 有组织排放源、无组织排放、清洁运输以及全厂等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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